
职业责任保险简介

很多人非常在意为健康和财产买保险，往往忽视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本身也

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些“高危”职业带来的风险足以使人“一失足成千古恨”。

保险专家建议，若想在职场奋力打拼的同时免去后顾之忧，为职业买份保险就变

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业内人士介绍，职业责任保险是为各种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保险，用以转嫁

其因工作上的疏忽或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

偿责任。随着保险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职业保险也正逐渐细分以满足市场需求。

一、职业保险的定义

职业责任保险，是以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在从事职业技术工作时因疏忽或过失

造成合同对方或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所导致的经济赔偿责任为承保风险

的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所承保的职业责任风险，是从事各种专业技术工作的

单位或个人因工作上的失误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风险，它是职业责任保险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

二、职业责任保险的特点

职业责任的特点在于：

1、除了少数险种外（如医疗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多是赔偿第三人的经济

损失，而不是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2、职业责任保险的风险较高，因此，实务上多采用期内索赔这样的承保方式；

3、它限于技术工作者从事本职工作中出现的责任事故；

4、大多数以团体作为投保单位。

三、适用的从业人员

职业责任险适用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师、律师、医务人员、公证人员、董

事和高级职员、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和监理人员、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资产

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美容师等不同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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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

1、职业责任保险始于 1890-1900 年间西方国家保险市场上的医生职业责任保

险，之后又发展了独立的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等业务，但职业责任保险真正得到

发展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2、目前，在西方国家，职业责任保险已成为普及性保险项目；

3、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业务面比较狭窄。但自 2001

年董事责任险正式推出后，各类职业责任险的品种创新，成为保险市场上的一大

亮点。

五、估价机构的职业责任保险重要性

作为房地产估价师和资产评估师这类专业人员来说，职业责任保险显得非常

重要。因为房地产估价师和资产评估师在职业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因估价责任给

当事人带来财产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决定房地产价格或资产的因素非常之多，估

价中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仅仅考虑了一些正常的因素，有些看似细小也许会对估价

物价格影响巨大。从这一点看，专业估价是一项技术要求高、估价经验要求丰富

的行业。但是，估价师在执业过程中，不可能将这些所有的细小因素都考虑在内，

再加上估价师队伍来源的复杂性，既有新加入队伍的新估价师，也有经验丰富的

估价师，在实际估价中肯定不可避免影响执业水平。一旦由于估价的失误或考虑

不周，对当事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时，索赔就可能对估价师带来致命影响，单靠

估价师自己或者估价机构本身财力很难补偿这种赔偿。

所以，估价机构职业责任保险是推广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房地产估价行业

的自我完善过程，也是行业能够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监督平台，估价机构职

业责任保险不仅帮助估价机构规避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也可以实现专业

估价行业在自律和他律中健康发展。

附件：一张图看懂职业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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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承担的保单责任

1.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因疏忽、

过失行为造成委托人的直接经

济损失）

2. 法律费用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

括港澳台地区）法律设立的价格评估机

构。

2. 被保险人的注册价格评估人员：指被保险

人正式聘用的、具有国家价格评估人员执

业资格的、从事相应价格评估工作的人。

3. 保险人对追溯期间发生且在保险期限内

首次提出索赔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4. 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保险费计算

预计/实际年保险费=预计/实际年收入*费率

注:费率尚可根据价格评估机构的资格等级、

从业人员数量、以往的索赔情况、每次事故赔

偿限额、每次事故免赔额、从事业务的类型和

区域等相关因素在30％的范围内上下浮动（即

费率折扣在 7 折的范围内上下浮动）

赔偿计算

1. 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

次事故赔偿限额内计算赔偿；

2. 在依据本条第 1 项计算的基础上，保险

人在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后进行赔偿；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损失

的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累计赔偿限额。

3.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和“累

计法律费用赔偿限额”分别为每次事

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的 10%。


